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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家具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家具协会质量标准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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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具 床垫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床垫的产品分类、要求、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贮存和运输，并描

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床垫的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706—2011 软体家具 棕纤维弹性床垫

GB/T 43814—2024 智能家具通用技术要求

QB/T 1952.2—2023 软体家具 弹簧软床垫

QB/T 4839—2015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床垫 intelligent furniture-mattress

与计算机系统连接，能够实时监测人的基本生理体征以及在床或离床、体动或其他异常状态，具有

提示、报警或紧急呼叫等功能的铺垫在床上的床垫。

4 产品分类

4.1 按产品的主要尺寸分为：

——单人床垫；

——双人床垫。

4.2 按产品的种类分为：

——智能床垫（弹簧软床垫）；

——智能床垫（棕纤维弹性床垫）；

——智能床垫（发泡型床垫）。

5 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弹簧软床垫应符合 QB/T 1952.2—2023 中 6 的规定。

5.1.2 棕纤维弹性床垫应符合 GB/T 26706—2011 中 5 的规定。

5.1.3 发泡型床垫应符合 QB/T 4839—2015 中 5 的规定。

5.2 噪声

智能床垫连续运转过程中噪声限值为35 dB（A），启动以及调节过程中，噪声限值为55 dB（A）。

5.3 温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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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加热功能的智能床垫，正常使用时，可触及区域表面最高温升不应超过35 K。

5.4 电气或电子设备

应符合GB/T 43814—2024中4.7的规定。

5.5 电磁兼容

应符合GB/T 43814—2024中4.8的规定。

5.6 信息安全

应符合GB/T 43814—2024中4.9的规定。

5.7 传感模块

应符合GB/T 43814—2024中4.10的规定。

5.8 监测功能

5.8.1 一般要求

应可识别和监测被护理者在床或离床、体动状态、生理体征等数据或状态。

数据更新速度应≤10 s。

5.8.2 在床或离床监测

应可监测被护理者的静卧、体动状态、持续时间和一定时间内的次数。

5.8.3 体动状态监测

应可监测被护理者的静卧、体动状态、持续时间和一定时间内的次数。

5.8.4 生理体征监测

心率监测：测量范围 40 bpm～120 bpm，误差≤5 bpm。

呼吸率监测：测量范围 10 bpm～35 bpm，误差≤5 bpm。

5.8.5 尿湿监测

内置尿湿感应电路接口，可外接标准尿湿垫。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试验条件

设备应满足在基本使用环境下长时间工作的条件：

——环境温度：0℃～50℃；

——相对湿度：≤85%RH。

6.2 基本要求

6.2.1 弹簧软床垫按 QB/T 1952.2—2023 中 7 的规定进行。

6.2.2 棕纤维弹性床垫按 GB/T 26706—2011 中 6 的规定进行。

6.2.3 发泡型床垫按 QB/T 4839—2015 中 6 的规定进行。

6.3 噪声

被测智能床垫的声压级与背景噪声之差应大于6 dB，宜大于15 dB。被测试智能床垫安置在测试房

间的地面上，声级计放置在距离被测床垫测试面1 m的位置，使用声级计测量设备启动、功能转换及平

稳运行后前、后、左、右及上端的噪声。

6.4 温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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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20±5） ℃条件下，将智能床垫的加热功能调节至最高温度设置，连续运行1 h。使用

热电偶选取发热面中间及四周共5个点位，各点位温度减去室温为温升值。温升以K表示，精确到1 K。

以温升最高值作为试验结果

6.5 电气或电子设备

按GB/T 43814—2024中5.7的规定执行。

6.6 电磁兼容

按GB/T 43814—2024中5.8的规定执行。

6.7 信息安全

按GB/T 43814—2024中5.9的规定执行。

6.8 传感模块

按GB/T 43814—2024中5.10的规定执行。

6.9 监测功能

6.9.1 在床或离床监测

连接床垫电源，验证工作站状态是否为离床状态。

将心率和呼吸率模拟器分开平稳放置在床垫上，开启模拟器电源，验证工作站状态显示为在床状态，

予以验证。

6.9.2 体动状态监测

将心率和呼吸率模拟器分开平稳放置在床垫上，开启电源，等待工作站状态显示为在床状态，用手

按压（＞10N）床垫不同位置，工作站状态应显示为体动状态，予以验证。

6.9.3 生理体征监测

将心率和呼吸率模拟器分开平稳放置在床垫上，放置位置为床垫中间部位，连接电源，心率和呼吸

模拟器的数值分别设置为（40bpm、10bpm），（80bpm、20bpm），（120bpm、35bpm），通过实际观测 工

作站屏幕的心跳和呼吸数值，与心率和呼吸模拟器的设定数值进行对比，予以验证。
注：心率和呼吸率模拟器具备主机控制、呼吸状态模拟输出装置、心跳状态模拟输出装置， 用以模拟人体的呼吸

和心跳动作。

6.9.4 尿湿监测

连接尿湿监测垫，接通电源，在尿湿监测垫表面放置 15cm×15cm 的方形纸巾，并将纸巾湿润，通

过实际观察工作站屏幕提示尿湿报警状态予以验证。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可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项目

非破坏性项目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应包括本标准中5.2、5.3所列项目。

7.2.2 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案

相同材料、相同工艺、同一时期连续生产的同型号产品为一批产品。

抽样检验程序执行GB/T 2828.1—2012的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检验水平为一般检验水平

Ⅱ， 接收质量限(AQL)为6.5，其抽样方案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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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件

本批次产品总数 样本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 200 80 10 11

1 201～3 200 125 14 15

注：26件以下为全数检验。

7.2.3 判定规则

7.2.3.1 单件产品出厂检验合格性判定

本文件7.2.1所列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第5章要求的，判定为合格品，否则为不合格品。

7.2.3.2 批产品的判定

按表1规定抽取样品量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Ac)，应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批；不合格

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Re)，应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

7.3 型式检验

7.3.1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第5章的全部项目。

7.3.2 检验时机

正式生产时，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辅材料及其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b) 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c) 新产品或老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d) 实际生产地址变化或工厂搬迁时。

7.3.3 抽样

在一个检验周期内，从出厂检验同一合格批产品中随机抽取2件样品，其中，1件送检，1件封存。

7.3.4 检验程序

检验程序应遵循尽量不影响余下检验项目正确性的原则。

7.3.5 判定规则

全部符合本文件第5章要求的，判定为合格品，否则为不合格品。按7.3.3随机抽样的抽检样品全部

合格，判定该批产品型式检验合格。

7.3.6 复检规则

产品经型式检验为不合格的，可对封存的备用样品进行复检。对不合格项目及因试件损坏未检项目

进行检验，按7.3.5的规定进行判定，并在检验结果中注明“复检”。

8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贮存和运输

8.1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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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志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规格型号；

c) 执行标准编号；

d) 检验合格证明；

e) 生产日期；

f) 生产者中文名称和地址。

8.2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应符合GB/T 5296.6的规定，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规格型号；

c) 执行标准编号；

d) 检验合格证明；

e) 生产日期；

f) 生产者中文名称和地址；

g) 产品电子部件/智能操作部件的使用方法、使用效果及注意事项；

h) 产品故障分析和排除、维护保养方法；

i) 产品的有害物质限量；

j) 产品的功率；

k) 安全警示说明；

l) 智能化功能；

m) 售后联系方式。

8.3 包装

产品应加以包装，防止磕碰、划伤和污损。

8.4 贮存和运输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平整堆放，加以必要的防护，防止污染、虫蚀、受潮、曝晒。

贮存时应按类别、规格分别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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